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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光市广播电视新闻出版局文件
明广电新字〔2021〕16号

关于下达 2021年度明光市应急广播管理维护
补助资金的通知

各乡、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：

为贯彻落实《安徽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扎实推进应急广播

体系建设的意见》（皖政办﹝2019﹞26号）精神，经研究，现将

2021年度明光市应急广播管理维护补助资金（第一批）通知你处，

用于应急广播日常管理维护，具体金额见附件。

请各乡镇街道认真贯彻落实市委、市政府工作部署，严格按

照“属地管理”原则，加强日常管理维护，加大应急广播运用宣传

力度，切实保障应急广播“长期响、村村响、优质响”。

附件:2021年度明光市应急广播管理维护补助资金(第一批)分配表

2021年 9月 13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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